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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2日 星期二

中信建投稳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09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建投稳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信建投稳瑞

基金主代码 00613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09-17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信建投稳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稳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20-09-24

赎回起始日 2020-09-24

转换转入起始日 -

转换转出起始日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中信建投稳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中信建投稳瑞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下文简称“本基金” ）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包括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至基金合同生效日的6个月后的月度对日的前一日止。 后续每个封闭期为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包括

该日）起，至6个月后的月度对日的前一日止。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自每个封闭期

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回等业务，每个开放期为5至20个工作日，

开放期的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公告为准。

本基金的第三个封闭期为2020年10月29日（含该日）至2021年4月28日（含该日）。 本基金2020年

度第二次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2020年9月24日（含该日）至2020年10月28日（含该日），开

放期间共19个工作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投资者应在开放日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正常交易日，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

除外。 销售机构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参见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 投资者在基金合同

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并被受理的，其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价格。 但若投资者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 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

元， 追加申购单笔金额不设限制。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0,000�

元，追加申购单笔金额不设限制。 单个投资者累计申购规模不设上限，但不接受单个投资者申购申请后

导致其持有的本基金份额超过本基金总份额50%以上的情形。 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

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2）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

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

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请参见届时相关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3.2.1�前端收费

中信建投稳瑞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备注

M〈100万 0.80% -

100万≤M〈500万 0.50% -

500万≤M 1000元/笔 -

注：（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份额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2）投资人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金额申购”原则，本基金的申购以金额申请。

（3）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但申请经登记机构确认的不得撤销。

（4）投资者办理申购等业务时应提交的文件和办理手续、办理时间、处理规则等在遵守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前提下，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5）当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

处理原则和操作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

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办理赎回时，每笔赎回申请的最低份额为1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

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但某笔交易类业务（如赎回、转托管等）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

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等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在同

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小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率为1.5%，对在同一开放期内申

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率为0.50%， 认购或在某一开放期申购并

持有一个封闭期以上（含一个封闭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

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不低于25%的部分归

入基金财产。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

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份额赎回”原则，即本基金的赎回以份额申请。

（3）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但申请经登记机构确认

的不得撤销。

（4）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者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5）投资者办理赎回等业务时应提交的文件和办理手续、办理时间、处理规则等在遵守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前提下，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6）当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

处理原则和操作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

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日常转换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转换业务，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1）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9层

法定代表人：蒋月勤

联系人：贾欣欣

联系电话：010-59100273

传真号码：010-59100298

（2）网上交易

客户服务电话：4009-108-108

公司网站：www.cfund108.com

开放期间，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9-108-108（免长途话费）进行业务相关事

宜的问询、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咨询及投诉等。

7.1.2�场外代销机构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icb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2）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cbhb.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541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csc108.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87、400-8888-108

（4）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1234567.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181-8188

（5）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fund123.cn

客户服务电话：4000-766-123

（6）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5i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7）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lead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067-6266

（8）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snjijin.com

（9）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zhixin-inv.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80-2123

（10）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lufunds.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11）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hgcpb.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0-555-671

（12）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kenterui.jd.com

客户服务电话：95118、400-098-8511

（13）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159-9288

（14）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jiyu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369

（15）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ehowbuy.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16）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yingmi.cn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

（17）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

网址：www.cfc108.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77-780、023-63600049

（18）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cnht.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6088

（19）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网址：www.jnlc.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909-998

（20）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yibaijin.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0-899-100

（21）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hcjijin.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19-9059

7.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不设场内销售机构。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根据《中信建投稳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稳瑞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基金管理人网站

以及其他媒介及时公布基金份额净值信息。

《中信建投稳瑞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本基金的封闭期内，基金管理

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基金管理人网站以及其他媒介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份额净

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本基金的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基

金管理人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将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基金管理

人网站以及其他媒介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

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投资者亦可拨打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

客户服务电话4009-108-108（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2）基金管理人应接收开放日当天（T日）开放时间结束前受理的申购或赎回申请，在正常情况下，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包括该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者

可在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机构营业网点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

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者。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

赎回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购申请及申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

资者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3）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规定若发生变化，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

2020-049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部

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王莺妹女士和何人宝先生通

知，获悉王莺妹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部分股权进行质押，何人宝先生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王莺妹 是 1,836.23 11.78% 2.09% 2016-10-13 2020-09-17

上海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何人宝 是 1,663.82 14.94% 1.90% 2016-10-13 2020-09-17

上海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王莺妹 是 1,369.54 8.79% 1.56% 2020-04-09 2020-09-21

上海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二、股东股份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

质押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王莺妹 是 1,404.87 9.01% 1.60% 是 否

2020-09-1

8

至质权人

申请解除

质押之日

止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偿还

债务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及质押前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质

押及质押后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王 莺

妹

15,585.0400 17.78 9,551.8000 7,750.9000 49.73 8.84 7,750.9000 100.00

4,

335.3800

55.34

何 人

宝

11,140.0000 12.71

11,

074.5199

9,410.6999 84.48 10.74 8,355.0000 88.78 0 0

浙 江

永 太

控 股

有 限

公司

1,288.7500 1.4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8,013.7900 31.96

20,

626.3199

17,

161.5999

61.26 19.58

16,

105.9000

93.85

4,

335.3800

39.95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王莺妹女士、何人宝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

量为171,615,999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61.2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9.58%，对应融资余额102,428万

元；未来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71,615,999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61.26%，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19.58%，对应融资余额102,428万元。 其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自有及自筹资金，具有

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4、上述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

制平仓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如后续出现风险，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

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50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武卫兵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 武卫兵先生因工作岗位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非职工监事）。 武卫兵先生辞去监事职务

后，仍将继续在公司担任临海生产基地一分厂厂长及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武卫兵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及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及监事会对武卫兵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及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997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46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为其担保金额：20,000.00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6,275.00万元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9月18日，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

(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河北分行” )签署编号为“2260015022020114233BZ01” 的《保证合同》，为唐山

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润公司” ）主合同项下的20,0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唐山海港开发区3号路南

注册资本：155,924.75万元

法定代表人：范留记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焦炉煤气、焦油、粗苯、硫磺、甲醇、杂醇、液氧、苯、甲苯、二甲苯、重苯、氢气、液化氮的生

产销售；焦炭、硫铵生产销售；钢材、铁精粉的批发零售及国际进出口业务。

截至2019年末，唐山中润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21,136.70万元，负债总额226,031.18万元（其

中：贷款总额38,000.00万元，流动负债225,486.71万元），净资产195,105.52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实现626,132.85万元，利润总额16,068.25万元，净利润16,006.91万元。 截至2020年6月末，唐山中润公

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38,768.66万元，负债总额236,467.44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21,000.00万元，

流动负债235,953.75万元），净资产202,301.22万元，2020年1-6月营业收入实现273,743.09万元，利润

总额8,603.37万元，净利润7,127.48万元。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

唐山中润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94.08%的股权，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5%的股

权，唐山港兴实业总公司持有其0.92%的股权。 唐山中润公司的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进出口银行河北分行为唐山中润公司提供的20,000.00万元贷款， 贷款期限自2020年9月18日至

2022年9月17日止；该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唐山中润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有利于促进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公司向唐山中润公司提供不超过90,300.00万元的融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该融资担保额度对唐

山中润公司提供担保20,000.00万元，融资担保剩余额度70,300.00万元。

唐山中润公司成立时，公司引进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港兴实业总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主要

考虑可以形成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 保障唐山中润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公司作为持股94.08%的大股

东，为唐山中润公司提供全额融资担保，保证该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和生产经营。 唐山中润公司经营稳

定，银行信用良好，公司对其提供的融资担保至今未发生过逾期情形，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也不

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10,41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18.58%，无逾期担保，且全部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为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36,6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润公司提供担保 26,275.00万元，为子公司承德

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1,475.00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36,064.00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保证合同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唐山中润公司营业执照

（五）唐山中润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739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67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100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

品。 自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公司可根据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

使用，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等相关事宜，具体事

项由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9）。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三支行签署了 《中国农业银行结

构性存款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公司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三支行，以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9,500万元人民币购买理财产品：“汇利丰” 2020年第 447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

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该理财产品已于2020年9月18日到期，实际年化收益率3.50%，公司已于2020年9月18日收回本金人

民币9,500万元，并取得收益人民币1,721,712.33元，与预期收益相符。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

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40,500.00 36,200.00 574.06 4,3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9,9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0.6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7.3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3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3,800.00

总理财额度 18,100.00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783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04

债券代码：

128052

债券简称：凯龙转债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0日、2020年8月

17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向山东天宝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化工” ）增资，增资金额为377,862,610.28元，拟持有

天宝化工123,202,675股股份，增资后将持有天宝化工的股权比例为40.72%。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075）。

截至本公告日，天宝化工已完成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信息如下：

一、营业执照登记事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168693189E

名称：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平邑县城蒙阳南路西327国道北

法定代表人：李兴叶

注册资本：叁亿零贰佰伍拾叁万壹仟陆佰柒拾伍元整

成立日期：1997年02月2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膨化硝铵炸药、乳化炸药（胶状）、中继起爆具、工业导爆索、塑料导爆

管、多孔粒状铵油炸药（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矿山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

程、隧道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凭资质经营）；上述相关的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机械

设备制造及租赁；房屋租赁。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注册资本及股东变化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股本（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股本（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1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 123,202,675.00 40.72%

2 蔡长存 69,564,714.00 38.79% 69,564,714.00 22.99%

3 王瑞金 16,950,702.00 9.45% 16,950,702.00 5.60%

4 叶英 14,900,000.00 8.31% 14,900,000.00 4.93%

5

盱眙天红投资中心（普通

合伙）

12,350,000.00 6.89% 12,350,000.00 4.08%

6 山东天普投资有限公司 11,108,923.00 6.20% 11,108,923.00 3.67%

7 李苏平 7,010,167.00 3.91% 7,010,167.00 2.32%

8 金辉 5,904,494.00 3.29% 5,904,494.00 1.95%

9 余鹏 5,650,234.00 3.15% 5,650,234.00 1.87%

10

浙江永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245,211.00 2.92% 5,245,211.00 1.73%

11 吴臣 4,201,681.60 2.34% 4,201,681.60 1.39%

12 韩光峰 3,743,927.60 2.09% 3,743,927.60 1.24%

13 王现友 3,054,285.00 1.70% 3,054,285.00 1.01%

14 林清峰 2,859,013.00 1.60% 2,859,013.00 0.95%

15 赵衍钊 2,727,012.00 1.52% 2,727,012.00 0.90%

16 李治国 2,724,167.40 1.52% 2,724,167.40 0.90%

17 姜运东 2,483,626.40 1.39% 2,483,626.40 0.82%

18

兴宁市华威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141,000.00 1.19% 2,141,000.00 0.71%

19 李宝祥 1,244,515.00 0.69% 1,244,515.00 0.41%

20 沈玮 896,692.00 0.50% 896,692.00 0.30%

21 王越胜 621,526.00 0.35% 621,526.00 0.21%

22 洪风涛 600,000.00 0.34% 600,000.00 0.20%

23 胡波 508,521.00 0.28% 508,521.00 0.17%

24 吕春绪 452,019.00 0.25% 452,019.00 0.15%

25 倪欧琪 452,019.00 0.25% 452,019.00 0.15%

26 王启民 395,516.00 0.22% 395,516.00 0.13%

27 谢连德 373,283.00 0.21% 373,283.00 0.12%

28 王剑 250,000.00 0.14% 250,000.00 0.08%

29 常健 238,764.00 0.13% 238,764.00 0.08%

30 周小溪 214,000.00 0.12% 214,000.00 0.07%

31

新疆环疆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214,000.00 0.12% 214,000.00 0.07%

32 刘文晶 134,519.00 0.08% 134,519.00 0.04%

33 冯绪文 114,468.00 0.06% 114,468.00 0.04%

合计 179,329,000.00 100.00% 302,531,675.00 100.00%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

2020-084

转债代码：

113599

转债简称：嘉友转债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一致行动人及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41号文核准，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发行了7,200,000张（720,000� 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72,000�万元。债券简称“嘉友转债” ，债券代码“113599” 。公司一致行动人韩景华先生、

孟联女士及公司控股股东嘉信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信益” ）共计配

售嘉友转债5,128,600张，即51,286万元，占发行总量的71.23%，其中韩景华先生认购1,599,990张，占

发行总量的22.22%；孟联女士认购829,340张，占发行总量的11.52%；嘉信益认购2,699,270张，占发行

总量的37.49%。 嘉友转债于2020年9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20年9月7日至2020�年9月8日，韩景华先生通过上海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嘉友转债720,000

张，占发行总量的10.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9日披露的《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一致行动人及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

2020年9月11日，韩景华先生通过上海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嘉友转债720,000张，占发行

总量的10.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2日披露的《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一致

行动人及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

2020年9月16日，孟联女士通过上海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嘉友转债720,000张，占发行总

量的10.0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披露的《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一致行

动人及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

2020年9月2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嘉信益的通知，嘉信益于2020年9月21日通过上海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嘉友转债72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0.00%。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

本次减持前有

数量（张)

本次减持前

占发行总量

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

（张）

本次减持数量

占发行总量比

例

本次减持后持有数

量（张）

本次减持后占

发行总量比例

韩景华 159,990 2.22% 0 0 159,990 2.22%

孟联 109,340 1.52% 0 0 109,340 1.52%

嘉信益 2,699,270 37.49% 720,000 10.00% 1,979,270 27.49%

合计 2,968,600 41.23% 720,000 10.00% 2,248,600 31.23%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2020-

临

029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

一个交易日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向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粤华包” ）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粤华包（以下简称“吸收合并” ）并发行A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配套融资” ，与吸收合并统称“本次交易” ）。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自2020年9月9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0-临026）；于2020年9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临02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的规定，现将截至公司股票停牌前

一个交易日（2020年9月8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总户数及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披

露如下：

一、公司股东总户数

截至2020年9月8日，公司股东总户数为47,142户。

二、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情况

截至2020年9月8日，公司前十大股东与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一致，其名称、股东性质、持股数量及持股

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1,766,503 26.10

2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7,595,101 6.10

3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其他 28,749,998 2.26

4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372,720 1.05

5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386,720 0.97

6 周峰 境内自然人 10,780,000 0.85

7 乔通 境内自然人 10,046,242 0.79

8 蒋艳菊 境内自然人 9,097,362 0.72

9 边玉兰 境内自然人 8,400,000 0.66

10 杜小玲 境内自然人 7,376,000 0.58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0-09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控股股东创新长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511,5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5.74%。 本次股

份质押后，创新长城累计质押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73,519万股A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33.92%，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18.91%。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9月21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保定创新长

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长城” ）通知：创新长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1,600万股无限售流

通A股股份质押给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万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创新

长城

是 11,600 否 否 2020.9.18 2023.9.16

河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定分行

2.27 1.26

为自身的

融资提供

担保

上述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2.上述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万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万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股）

创 新

长城

511,500 55.74 161,919 173,519 33.92 18.91 0 0 0 0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创新长城本次股份质押的目的是为自身的融资提供担保。 创新长城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

红、投资收益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根据创新长城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创新长城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若质押的股份出现平

仓风险，创新长城将采取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风险，同时将及时通知本公司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

*ST

梦舟 编号：临

2020-098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20年9月21日以现场和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在芜湖总部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微信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6人，实到董事6人。会议由董事长宋志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后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99）。

表决结果：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

*ST

梦舟 编号：临

2020-099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总经理陈锡龙先生递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 陈锡龙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锡龙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人数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陈锡龙先生辞去董事职务的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任期内总经理可以提出辞职，经董事会批准并履行相关

手续后方可离职。公司已于2020年9月21日召开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议案》，同

意陈锡龙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重新聘任总经理前由副总经理王生先生主持公司日常

经营管理工作。

陈锡龙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对陈锡龙先生为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058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4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前，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法人股东贵州裕美

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美纸业” ）持有公司股份36,81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8.78%。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裕美纸业于近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总共减持公司股份1,700,000股，减持比例占公司

总股本0.40%。本次大宗交易减持完成后，裕美纸业持有公司股份35,114,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8.38%。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贵州裕美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36,814,000 8.78% IPO前取得：36,814,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贵州裕美纸

业有限责任

公司

1,700,

000

0.40%

2020/9/17

～

2020/9/18

大 宗 交

易

8.00 －

8.00

13,600,

000

已完成

35,114,

000

8.3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三、 其他相关说明

持股人名称 贵州裕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扁井巷76号B幢1层

法定代表人 毛一

持有股票名称 人民币普通股

资金来源 股份减持，不适用

股份变动时间 2020年9月18日

股份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减持

本次减持完成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

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裕美纸业系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本次减持主要原因是法人股东的自身资

金需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9/22


